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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造 業 議 會   
 

工 程 分 判 委 員 會  
 

工 程 分 判 委 員 會 2011 年 第 五 次 會 議 於 2011 年 11 月 22 日（ 星 期 五 ）下 午 2 時 30 分 於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138
號 聯 合 鹿 島 大 廈 15 樓 建 造 業 議 會 總 辦 事 處 1 號 會 議 室 舉 行 。  
 
工 程 分 判 委 員 會 2011 年 第 五 次 會 議 討 論 摘 要 ：  
 

議 程 項 目  文 件  主 要 議 決 /進 展 摘 要  

5.1 CIC/SBC/R/004/11 通過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 委 員 會 成 員 通 過 2011 年 9 月 2 日 舉 行 的 上 次 會

議 進 展 報 告 CIC/SBC/R/004/11。 

 
5.2  2011 年第四次會議續議事項 - 非強制性分包商註冊制度第二階段專責小

組 

為保持定約及非定約界別的專家代表人數均衡，以及工會參與非強制性分包

商 註 冊 制 度 日 常 運 作 的 無 關 性 ， 行 政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將 會 員 組 成 由

「2+3+4+2」修改為「3+3+3」，「僱主」、「主承判商」以及「專門工程分

包商/分包商」界別委任成員人數之上限為三人。建築地盤職工總會代表重

申，工會的參與將有助於管理委員會順利進行審議，但由於工會的資源有

限，為不影響管理委員會的運作，他們不會反對該建議。成員均無反對意見，

對非強制性分包商註冊制度管理委員會組成的修改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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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項 目  文 件  主 要 議 決 /進 展 摘 要  

 
5.3 

 
CIC/SBC/P/031/11 

 
討論分包商剝削工人情況 - 由於廉政公署未能提供進一步詳情，且考慮到建造業

議會並非執法機構，成員提議，解決此問題的最佳方法是鼓勵工人毫不遲疑

地立即向廉政公署舉報任何被指控的不當行為，或將該等事件轉交廉政公署

或相關機構進行調查。然而，一些管工在支付佣金的基礎上，獲分包商授權

擔任招聘代理，負責物色臨時工，此乃常規做法，應與廉政公署提出的情境

加以區分。 
 

5.4 CIC/SBC/P/032/11 
CIC/SBC/P/033/11 

 

解決爭議文件專責小組 - 專責小組將提議一套專家裁決的新規則，目前香

港尚無此類規則。報告定稿後，專責小組將會與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建築

師學會和香港測量師學以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作為中立的第三方檢討成立

專家小組的可行性。 

 

專責小組已結束關於豁免責任規則以及建築師/工程師與專家之間的權限的

審議。根據合約一般條件，建築師/工程師擁有向工人發出指示的最終決定

權。建築師/工程師可判定是否遵循專家裁決，且承判商須依據建築師/工程

師的指示行事。然而，專家裁決會作為承判商申索經濟補償之基礎。 

 

專責小組已基本完成所有爭議解決機制的討論。任何規則修改及微調將於適

當時侯進行。專責小組會向成員持續簡報關於將審裁作為設定選擇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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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項 目  文 件  主 要 議 決 /進 展 摘 要  

5.5 CIC/SBC/P/034/11 
 

付 款 保 障 立 法 專 責 小 組  - 發展局將提交的分析報告草案尚在擬備中。該調

查結果可能在預定於 2011 年 12 月 1 日召開的專責小組會議上或於此日期後

提交。 

 

除新加坡、澳洲的部分省份、新西蘭和英國以外，馬來西亞將於今年 12 月

通過建造業的付款保障立法。 

 
5.6 CIC/SBC/P/035/11 

CIC/SBC/P/036/11 
CIC/SBC/P/037/11 

 
 

自 選 分 包 合 約 標 準 合 約 條 款 專 責 小 組  - 一名代表香港保險業聯會的保險從業員

被邀請向成員介紹現有的建造業相關的保單。特別提出三個有關標準承保範圍以及行政

費用之問題：  
 

i) 自僱人士及/或獨資經營者並非「僱員」，因此默認不會受到僱員補償保險的保障。

但成員認為，在建築及建造工地進行各種體力勞動工作的自僱人士亦應被視為僱

員，而不能僅因為其就業狀況，就不像對待普通僱員一樣受到較差的待遇。  
 
 有別於僱員補償保險，人身意外保險嚴格說來並不能替代僱員補償保險，原因

 是人身意外保險為受保人提供僅可由其本人採購所獲得的現金福利。即使自僱

 人士已安排人身意外保險且已獲得保額的補償，但依然不會減少承建商的賠償

 責任。 

 

 委員會成員全力支持，建造業界應懇請保險業向無補償傷害保險的自僱人士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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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項 目  文 件  主 要 議 決 /進 展 摘 要  

 大承保範圍。 
 
ii)  由於工程一切險標準的保單中含第 4.6.1.2 條排除條款，工程一切險及第三者責任

 險將不會彌償自僱人士及/或獨資經營者因受傷提出的申索。此外，如僱主根據主

 合約安排的第三者責任保單中並無交叉責任條款，則主承建商不可能安排具有交

 叉責任承保範圍的單獨保單，因為市場上並無提供該保險計劃。 

 

 為解決自僱人士所面對的問題及納入交叉責任條款作為第三者責任險之新的標準

 條文的建議，要求秘書處安排一次會議與建造業持份者、香港保險業聯會、發展 

 局以及勞工處商討。 

 

iii) 為防止主承建商隱瞞事故報告，以此避免對公司表現造成的負面影響，主席向工 

 地安全委員會尋求支援，對現行的安全表現衡量系統進行審核，並探討按照事故 

 嚴重程度分開計算意外發生率的可行性，提供按不同嚴重程度劃分事故的分項數

 據。 

 
5.7 CIC/SBC/P/038/11 非 強 制 性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度 運 作 最 新 資 料  - 成員被提請注意會上派發之草

擬函件，即非強制性分包商註冊制度管理委員將採取更為嚴格的規管行動，

比如從 2012 年 1 月 1 日開始，分包商犯下導致死亡事故的安全相關的罪行，

則會被懲罰。 



擬稿 
CIC/CMT/P/055/11 

（ 討 論 文 件 ）  
 

 5

議 程 項 目  文 件  主 要 議 決 /進 展 摘 要  

 
為提高分包商的意識、教育及認知，建議管理委員會被建議將實施的生效日

期推遲三至六個月，以確保秘書處有足夠時間妥善宣傳關鍵信息及詳情。 

 
5.8 CIC/SBC/P/039/11 2012 年 暫 定 工 作 計 劃  - 在 延 續 去 年 的 工 作，委 員 會 將 繼 續 進 行 及 完 成 文 件

中 指 出 的 任 務。如 需 制 定 付 款 保 障 立 法，則 付 款 保 障 立 法 專 責 小 組 及 整 個 委

員 會 均 將 為 此 作 出 更 大 的 努 力 。  
 

5.9 CIC/SBC/P/040/11 2012 年 會 議 暫 定 時 間 表  - 2012 年 暫 定 有 四 次 委 員 會 會 議，日 期 分 別 為 1 月

3 日 、 4 月 3 日 、 7 月 3 日 以 及 10 月 9 日 。  
 

5.10  其 他 事 項  – 經 與 發 展 局 協 商，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修 改 了《 本 地 仲 裁 規 例 》，

以 使 之 符 合 於 2011 年 6 月 1 日 生 效 的 新《 仲 裁 條 例 》。歡 迎 成 員 於 12 月 5
日 之 前 將 意 見 發 送 至 秘 書 處 ， 以 供 整 合 。  
 

 


